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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业保险金申领
办事指南

◆办事项目

失业保险金申领办事指南

◆办理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、《失业保

险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58 号）、《失业保险金申

领发放办法》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8 号）、

《山东省失业保险规定》（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

161 号）。

◆申请条件

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失业人员，可以申领

失业保险金：

（一）按规定参加失业保险，所在单位和

本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 1 年的；

（二）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;

（三）已办理失业登记，并有求职要求的。

济南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网站：http://jnhrss.jinan.gov.cn/col/col40452/



◆补贴标准

2020 年至今（如有标准调整，执行新标

准）执行失业保险金标准分别是：

历下区、市中区、槐荫区、天桥区、历城

区、高新区、南山区执行标准 1719 元 / 月；

章丘区、长清区、济阳区、莱芜区、钢城

区、平阴县、商河县执行标准 1557 元 / 月。

◆申请材料

网上申请：无

现场申请：身份证、社保卡

◆办事程序

（一）申请

1. 网上申请。（1）登录济南市公共就业

服 务 中 心 官 网（http://jnhrss.jinan.gov.cn/col/

col40452/index.html）—就业创业网上服务大

厅—个人办事—失业类—失业保险金申领。

（2）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官网

（http://si.12333.gov.cn）—个人注册登录—失业

保险待遇申领。

（3）手机申请。通过电子社保卡申领渠

道， 查 询 办 理 网 上 申 领， 手 机 下 载“掌 上

12333”—注册登录—电子社保卡—失业保险

待遇申领—失业保险金申领。

系统接收后，按照失业人员最后一次参保

地推送至区县失业保险经办机构。

2. 现场申请：失业人员携带身份证、社保

卡到户籍地（或居住地）的区县失业保险经办

机构。

（二）审核。区县审核，确认申请人资格、

待遇标准、领取期限、发放金额等。

（三）发放。按月通过银行进行发放。

◆办理时限

网上办理：即时受理； 现场办理：即时

受理；

（材料齐全、信息准确、符合申请条件，

在工作日即时受理，不含确认审核、资金拨付

等环节）。

◆办理电话

历下区 86957133    市中区 82078428

天桥区 85943846　槐荫区 87957112

历城区 88066035    高新区 88785763

南山区 88112713    长清区 87221872

章丘区 83213054　平阴县 87890727

莱芜区 76228209    钢城区 75873017

济阳区 84238515    商河县 84884517


